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與韓國消費者院簽
署「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報告 

 
 

 
 
 
 
 
 
 
 
                      

服務機關：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姓名職稱：劉清芳處長、席世民參議、陳瑾儀消保官 
派赴國家/地區：韓國/首爾 

出國期間：2019 年 8 月 28 日至同年月 30 日 
報告日期：2019 年 11 月 14 日 

  



1 
 

報告摘要 

報告名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與韓國消費者院簽署「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

忘錄」報告 

頁數：43 頁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行政院／陳瑾儀     電話：02-33567848 

出國人員姓名：劉清芳、席世民、陳瑾儀 

服務機關／職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處長、參議、消保官 

出國類別：其他 

出國期間：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  出國地區：韓國/首爾  

報告日期：2019 年 11 月 14 日  

關鍵詞：跨境消費爭議/糾紛、消保備忘錄、MOU、消費者保護 

內容摘要： 

    民眾出國旅遊及跨境交易日益頻繁，跨境消費糾紛已成為當前消保重要課題。

有鑒於此，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已建立「國人涉及跨境消費爭議之處理機制

及管道」資訊，提供消費者諮詢建議並多加宣導。此外，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簡

稱本處)近年積極與外國消保機構建立合作關係，2019 年歷經數個月協商後，終

於在同年 8 月 29 日與韓國消費者院(Korea Consumer Agency，簡稱 KCA)簽訂臺韓

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簡稱 MOU)，日後倘國內消費者與韓國企業經營者發生消

費爭議時，國內消費者可直接向我國中央或地方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再由主管機關透過本處轉請 KCA 協調韓國企業經營者處理，對於臺韓兩國民眾

跨境消費爭議申訴之處理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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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目的與背景說明 

    跨境交易蓬勃發展，消費糾紛亦紛至沓來。有鑒於此，本處近年積極拓展國

際業務，包括舉辦國際研討會、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並設法加強與外國消保機構

建立合作關係等，獲得若干成效。本處舉辦國際研討會期間，與韓國消費者院代

表(Korea Consumer Agency，以下簡稱 KCA)，達成強化消保事務合作共識，雙方

爰就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以下簡稱 MOU)之內容、簽署方式、簽署人、時

間與地點等積極溝通，並與外交部及駐韓國代表處密切聯繫。嗣洽定 MOU 文本

及簽署流程後，奉准由本處劉處長清芳於 2019 年 8 月 29 日率團赴韓國消費者

院，以中華民國(臺灣)名義簽署 MOU，不僅民眾消費權益獲得進一步保障，更是

消保國際合作重要之里程碑。 

 

二、韓國消費者院簡介 

    KCA 係依韓國消費者基本法1(The Framework Act on Consumers，又稱消費者

框架法，以下簡稱同法)第 33 條設立，為韓國專責消費者保護業務之特殊公益法

人，研究政策提供建議予政府，並建立消費資訊平臺傳遞訊息供消費者參考。KCA

於 1987 年 7 月成立，前身為韓國消費者保護院（Korea Consumer Protection Board, 

簡稱 KCPB），2008 年韓國消費者保護法規進行大規模修正，將消費者保護業務由

原先韓國財政經濟部，移由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簡稱 KFTC)負責，KFTC 依據同法第 42 條直接控制 KCA，如有必要針對 KCA 的活

動可以給予指示及命令，KCA 必須準備年度執行方案跟年度預算草案給 KFTC 以

獲得許可，且 KFTC 如有必要可以要 KCA 報告關於其活動、帳目或財產或調查，

KCA 也必須準備年度結算跟審計員聲明報告提交給財政經濟部。而 KCA 在落實消

                                                      
1 韓國消費者基本法 2006 年大幅修訂，共有 11 節 8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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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保護政策上2，主要是透過政策、法律制度研究以及市場調查方式，主動發掘

問題並提出改善方案，將改善方案移請行政機關妥適處理以及密切監督行政機關

之政策執行狀況，積極設計多種公共資訊揭露平臺，以數位媒體及網站等方式，

不定期發布消費生活安全資訊，藉此形成輿論力量讓政府機關重視消費生活議題。 

   KCA 依據同法第 35 條第 1 項應執行下列活動: 

1.消費者政策與制度有關的研究與建議； 

2.在對於提升消費者權益有必要的前提下，對產品的標準化等級或型號、品質、

安全性以及環境友善性進行檢驗3，並對交易條款、條件（包含價格等）進行調查

和分析； 

3.應收集和提供有關促進消費者的權益、安全與改善消費者生活的資訊及開啟國

際合作； 

4.辦理提升消費者權益、安全性、能力培養有關的教育訓練、公共關係和廣播業

務； 

5.辦理消費者申訴處理和消費者損害賠償的調解； 

6.應針對提升消費者權益及讓消費者生活更臻合理化做全面研究； 

7.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要求為提升消費者權益而進行的調查； 

8.其他與提升消費者權益與安全性有關的活動。 

     KCA 其下設有消費者安全中心(Consumer Safety Center)4，依據同法第 51 條

第(3)款所應負職責包括:1.依據第 52 條蒐集及處理關於危害或受傷的資訊 2.確保

                                                      
2 轉引自 103 年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出國報告，赴韓國考察地方自治、消費者保護及國家賠償等

實務運作報告，林副局長淑華、賴科長柏菁、王資深法務專員志仁、陳法務專員德隆，資料來

源: http://www.openreport.taipei.gov.tw/OpenFront/report/email_detail.jsp?sysId=C103AW366 
3 KCA 依同法第 17 條為國家級的檢驗檢查機構，有 47 個實驗室，例如:食品營養分析實驗室、

機能性紡織評估實驗室、產品安全評估實驗室、電磁波衡量實驗室、噪音跟聲學評估實驗室、

有害細菌分析實驗室、有害化學物質分析實驗室、家庭用品評估實驗室等，企業經營者依據同

法第 18 條要配合提供 KCA 有助於提升消費者權利的資訊。 
4 旗下設有消費者傷害監測系統(Consumer I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簡稱 CISS），負責收集和

處理傷害資訊，並進行研究和調查以促進消費安全。除透過醫院及消防單位提供傷害資訊外，

尚包括消費者宣稱、諮詢熱線、網路等，根據收集到的傷害資訊進行分析結果，發出消費者安

全警報，對不安全的產品和服務進行公告，並命令生產有害物品的業者採取糾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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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安全之必要研究 3.與消費者安全有關的教育 4.危險商品瑕疵改正的建議

5.關於消費者安全的國際合作 6.涉及消費者安全的其他事務。 

    KCA 具有調解之職權，依據同法第 60 條，KCA 旗下設有消費糾紛調解委員

會(Consumer Dispute Settlement Commission，簡稱 CDSC)，庭外調解消費者跟業

者間的爭議，其職掌包括 1.消費紛爭之協議決定 2.調解委員會程序的建立修正與

廢止 3.討論由總統轉交之其他事務。調解程序係由 CDSC 所召開，且經由該委員

會所作成調解決定，其效力與法院判決效力相同，而具有準司法機關之性質。

CDSC 原則於收到調解申請 30 天內處理，必要時有正當理由可延長，依據第 66

條完成協議內容，並依第 67 條立即通知雙方當事人，如於 15 天內未表示意見視

為接受該協議，CDSC 必須準備協議書草案(settlement protocol)讓雙方簽名，視為

同意則不用雙方簽名，其效力等同法院和解效力。 

    依據第 68 條第(2)款，為了及時解決與集體消費者損害有關的糾紛，在消費

者超過 50 人發生相同或類似損害的情況下，可以採取集體糾紛調解程序，透過

CDSC 主導的調解如果成立，其效力等同法院和解效力。以韓國 2018 年曾爆發

Daijin Bed Co.(簡稱大金床墊公司)生產的床墊添加獨居石負離子粉輻射超過法規

管制值為例，系爭床墊會產生致癌的氡氣，震驚社會，KCA 在 2018 年 12 月 7 日

英文新聞稿表示，共有 6,387 名申請人參加了調解程序要求大金床墊公司退還已

支付的氡床墊，並要求賠償氡引起的疾病5，但截至 10 月 29 日，只有 4,665 人有

資格獲得替代和賠償，不包括那些未提交證據資料或提起訴訟的消費者。CDSC 命

令大金床墊公司應支付消費者 30 萬韓元的賠償金，並用新的床墊替換氡氣床墊，

理由是當消費者發現床墊釋放超過安全標準的輻射時感受到的震驚和擔憂，以及

有問題的床墊的召回程序沒有迅速而順利地進行。同時，關於退款，CDSC 認為，

根據 KFTC 通知的消費者爭議解決條例，大金床墊公司應更換申請人的氡污染床

墊，因為床墊回收導致申請的消費者無法使用床墊，這與無法修復的產品所造成

                                                      
5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將氡分類為人類致癌的第 1 類，已知氡是導致肺癌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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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損壞相同。然而，CDSC 沒有審查肺癌和其他疾病的賠償要求，理由是目前沒

有機構能夠測量韓國人體對氡的輻射暴露水平，而且很難證明申請人和氡引起的

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 

 

貳、臺韓消保業務合作效益及後續辦理情形 

一、合作內容 

(一) 資訊交流：交換消費者保護調查與研究、對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教育之做法

以及國際合作經驗等。 

(二) 不安全產品通報：消費品或服務有危害之虞時，儘快通知對方。 

(三) 爭議協處：藉由調解方式，協助臺韓兩國消費者處理跨境消費爭議。 

(四) 人員培訓：根據資源和優先順序，提供相互培訓機會。 

(五) 專業討論：共同舉辦研討會、專家交流、分享新興趨勢或問題、修訂法律和

政策，及其他互利活動。 

(六) 雙邊會議：舉行定期會議，討論上述合作事項。 

 

二、重要效益 

(一) 我國與韓國實施互免簽證及開闢「松山-金浦」等航線後，兩國互訪人次逐年

成長，2018 年兩國人民互訪逾 210 萬人次，再創歷史新高，臺韓並互為第 3 大

觀光客來源國。兩國民間往來如此密切，建立臺韓兩國間跨境消費爭議處理機制，

對維護民眾消費權益具有顯著效益。 

(二) KCA 活躍於國際消費者保護執行網絡(ICPEN)，除有助於我國參與國際消保組

織外，亦利於我國掌握國際消保趨勢。 

(三) 本案係消費者保護法立法 25 年以來，在國際合作業務方面之重大突破，相

關合作模式，可作為未來推動與其他國家雙邊合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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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辦理情形 

(一) MOU 簽署後，我國之處理流程建立前，即接獲一宗韓國消費上網購買演唱

會門票之退票爭議。本處為求處理時效，先由本處消保官聯繫業者，業者同意：

(1)倘申訴人仍欲來臺參加演唱會，同意渠得繼續使用門票；(2)若韓國來臺班機因

颱風取消，致 C 君無法來臺，業者同意退款予 C 君。最終 C 君如願來臺參加演唱

會，爭議圓滿解決。 

(二)為建立臺韓兩國民眾跨境消費爭議處理流程，以簡化且有效處理跨境爭議案

件，本處爰於 2019 年 9 月 11 日召開「研商跨境消費爭議處理流程相關事宜」會

議，邀集中央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討論，會議結論略以: 

1.凡臺灣與韓國間跨境消費爭議案件，於我國境內處理階段所需之中英文書翻譯

作業，概由本處窗口處理。 

2.本處受理之臺韓跨境消費爭議案，本處尊重各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之權責分工

與內部處理機制。惟跨境爭議需臺韓雙方互利互信始能提昇處理效率，爰請儘量

以簡便、迅速且有效之方式處理。每案自收文迄完成回報本處之期程，建議以 30

個工作日為原則。 

3.本處訂有「韓國消費者對國內企業經營者跨境申訴處理流程」，及「國內消費者

對韓國企業經營者跨境申訴處理流程」，與會機關倘有修正建議，請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提出，俾本處及早定案後，供各中央及地方相關機關(單位)參考。其後

並未收到各機關有修正意見，本處除已於第 70 次全國消保官聯繫會報向各縣市

消保官說明上開流程外，亦將通函各機關配合辦理。 

(三) 臺韓跨境消費爭議處理機制建立後，基隆市政府函轉李小姐申訴案，為渠在

首爾某藥妝店購買標價 15,000 韓元之面膜，收據卻顯示 30,000 韓元。經本處請

韓國消費者院協處，韓國業者同意退款。嗣後李小姐提供銀行帳號予業者，業者

表示跨國電匯需手續費 50,000 韓元，因此不願電匯。鑒於透過銀行跨國電匯成

本極高，本處遂建議李小姐以第三方支付或電子錢包方式處理，或考慮請業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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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商品作補償。 

綜整研訂之案件處理流程分為(1)韓國消費者對國內企業經營者跨境申訴及(2)國

內消費者對韓國企業經營者跨境申訴兩大部分，圖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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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消費者對國內企業經營者跨境申訴處理流程 

 

 

  

韓國 

消費者 

移文 

⑦回覆 

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處 
(翻譯收發管考) 

韓國消費者院 
(翻譯傳送) 

地方政府 
(受理) 

中央主管機關 
(受理) 

國內 
企業經營者 

①提出申訴 

函轉 移文 

③

函

轉 

③

函

轉 

④

聯

絡 

④

聯

絡 

⑤

回

應 

⑤

回

應 

⑥回覆 ⑥回覆 

⑧

回

覆 

②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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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消費者對韓國企業經營者跨境申訴處理流程 

 

 

 

 

 

  

國內 
消費者 

行政院 
消保處 

(收件.翻譯) 

韓國消費者院 
(翻譯.受理) 

中央機關 地方政府 

①提出申訴 ①提出申訴 

①提出 

申訴 

②函轉 ②函轉 

韓國 
企業經營者 

③傳送 

④聯絡 

⑤回應 

⑥回覆 

⑦回覆 

⑦副知 ⑦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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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活動紀要 

時間:  2019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  韓國消費者院(KCA) 

流程:  

10:00-10:30   簽署 MOU 會前會議 

10:30-11:00   出席來賓介紹 

            我方代表:本處劉清芳處長、席世民參議、陳瑾儀消保官、 

                    駐韓國台北代表處經濟組林春壽組長與李珍熙事務官(口

譯員) 

            韓方代表: 李熙淑會長、市場調查局局長 MOON SUNG KI、國際

交易組組長 Park Mi-hee Ph.D.、對外宣傳室室長 Chang, 

Eun Kyeong、國內及國際合作組長 Jeong, Dae Kyun、組

員 Kim, Yoo Na、Park, Soo Kyung、Kim, Yeo Jin 

            雙方代表致詞(依序為韓方李會長熙淑、我方劉處長清芳) 

            MOU 內容簡要報告 

            簽署 MOU 

            互贈紀念品及雙方團長合影 

            團體合影 

 11:00-12:00  參觀 KCA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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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要照片 

本處與 KCA 締結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 

 

我方團長贈送韓方紀念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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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方贈送我方紀念品及所簽署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合影 

 

雙方代表團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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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A 食品實驗室 

 

KCA 機能性紡織品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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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A 電磁波實驗室 

與參加 2018 年我方舉辦「消費者理念與趨勢研討會」之韓方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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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簽署 MOU 前，韓方代表先簡介 MOU 的主要內容，略述如次： 

一、目標為共同合作、真誠解決跨境消費爭議。 

二、闡述本處和韓國消費者院各自功能、職掌及工作領域，規定雙方合作領

域、交換訊息、人員交流及解決跨境消費爭議，其中關於解決跨境消費爭議方

面，雙方合作範圍包括業者對消費者 B2C 的交易、還有韓、台之間的跨境交

易。 

三、保密協議部分，雙方根據 MOU 取得的訊息，未經對方事前同意，不得向

第三方洩漏。 

四、MOU 自簽署日起生效，除非一方在 90 天之前表示中斷意願維持效力。 

    簽署 MOU 後，韓方代表接著向本處代表展示 KCA 食品實驗室、機能性紡

織品實驗室、家電實驗室以及電磁波實驗室等 4 個實驗室，KCA 共有 50 個人

負責 47 個實驗室，一年完成的檢測主題大約 16 件左右。KCA 試驗檢查的最大

特點就是以消費者為主的試驗，一般研究機構做的是法定標準的試驗，可是

KCA 瞄準的是消費者的使用實況，不採正規的試驗方法，而是進行模擬的試

驗，如果消費者使用產品時碰到問題，向 KCA 尋求查明原因時，KCA 會做相

關試驗，來查出消費者的不便之處，這部分一年大約 100 次的試驗。 

    本處劉處長清芳當場請教 KCA 代表關於檢驗那些項目是怎樣發動，KCA

代表則答覆略以: KCA 會提供韓國民眾關於產品質量功能的比較研究，提供消

費者 CP 值比較高產品的資訊，會對消費者進行問券調查，先確認消費者主要

使用的產品是什麼，以後要購買的產品是什麼，以及消費者對哪種產品的何種

項目很感興趣，在此基礎上選擇項目跟品牌，然後進行這樣的方法來啟動檢

驗。至於安全性檢驗部分，KCA 會透過國際調查結果或 KCA 實驗的數據或媒

體報導等來查找檢驗的需求。 

    以乾衣機為例，它是目前很受韓國民眾歡迎的產品，因為季節性的粉塵等

因素，導致韓國民眾洗完衣服以後，多使用乾衣機把衣服進行乾燥，乾衣機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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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可謂韓國民眾家中常備的電器用品。一般來說使用乾衣機設定的溫度是攝氏

20 度，可是韓國民眾冬天在陽台使用的乾衣機的溫度是攝氏 5 度，KCA 為瞭解

溫度不同是否會影響機器的運作效能，因此進行獨特的試驗並公開相關資訊予

消費者，結果發現在攝氏 5 度環境下使用乾衣機，長期功能會下降到二分之一

的水準。雖然這樣的資訊並非法律要求企業一定要進行的試驗，如果企業知悉

自己公司生產的產品不如其他競爭企業的產品，對企業是比較大的衝擊，所以

企業非常重視 KCA 的檢驗結果。 

    另以無線吸塵器為例，英國 Dyson 無線吸塵器，價錢昂貴但是在韓國很受

歡迎的家電產品，KCA 比較市場上較受歡迎的 9 種無線吸塵器（其中包括 4 種

豪華吸塵器）的性能，性能測試包括最大功率清潔地板、最大及最小功率清潔

地板裂縫、噪音和充電時間等 6 個項目。試驗結果發現
6
，韓國 LG  Code Zero 

A9 功能優於英國 Dyson V8 Fluffy Pro，韓國三星則不如英國的 Dyson。LG 在 5

項目拿到三顆星，LG 獲得最高分的項目是在相對較大的地板跟牆壁的邊緣吸塵

清潔，反觀在最小功率模式下在清潔地板時則表現未達 3 顆星。Dyson 在 4 項

目拿到三顆星，但在清潔地板和以最小功率模式清潔地板裂縫方面則表現未達

3 顆星。據了解 KCA 的結果公布後，市場版圖開始出現變化，LG 佔優勢，其

次是 Dyson，三星則變微乎其微的。 

    所以 KCA 的結果公布對業者的影響很大，本處劉處長當場請教 KCA 代表

如果企業經營者對於這樣的公布不會有任何的反應嗎?KCA 會如何處理?KCA 代

表則答覆略以:KCA 進行檢驗後，在公布前還會再次進行專家諮詢會議，並邀集

企業負責人進行說明，這些都是建議，不是強制性的，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跟業

者溝通。有時候 KCA 會進行再次的檢驗，有時候接受業者的意見，有時候還請

第三方來進行檢驗，所以基本上企業接受 KCA 的意見跟結果。如果企業不接受

                                                      
6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tech/2018/12/133_242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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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A 的意見，但如果 KCA 的檢驗結果正確的話，KCA 還是會按照原來的計畫

來公布，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企業向 KCA 提起訴訟。 

    在參觀食品的實驗室時碰巧看到正在進行乾麵的實驗，KCA 代表介紹乾燥

而非油炸的麵條在韓國市面上很受歡迎，KCA 透過實驗查出哪個產品的口感比

較好，營養比較均衡。食品實驗室也曾針對粥、咖啡因飲料還有豆奶進行相關

試驗，一般消費者多認為如果使用黑豆來生產豆奶對健康更好，KCA 透過試驗

發現黑豆雖然有一定的優勢，但黑豆生產的豆奶的糖含量比普通豆奶還高，糖

含量太高對健康不好，所以 KCA 也向消費者傳達這類資訊。因為食品安全保

障，現在消費者更重視營養均衡，消費者非常關注鈉和糖含量，所以 KCA 不斷

宣傳低鈉和低糖含量的產品。除此之外，KCA 對於醫藥品方面有無落實自行標

示的成分進行檢測，例如:廠商有無遵守其所標示鈣或其他成分的含量，以前有

不少違規、偽劣的產品，現在比較少。 

    由於韓國的機能性服裝市場中強調迅速吸汗跟排汗的功能，有排汗功能的

機能服裝價錢通常比較貴，此外，產品的設計或縫紉方法，功能也會受到一定

的影響。KCA 在機能性紡織品實驗室主要透過人偶測試機能性服裝或睡袋的保

溫性能、吸汗跟排汗的速度。以往的試驗方法是剪掉材料來試驗，可是消費者

是穿著衣服來活動，所以目前的檢驗方法是讓站立人偶穿著機能性戶外裝來進

行檢驗，人偶身上有個感溫的感應器，也有出汗的功能，人偶是非常精密的機

器人，造價約 7.5 億韓元，相當於 80 萬美元，實驗室試驗溫度可以維持零下 40

度跟 80 度，可以颳風下雪，利用這樣的設備來進行試驗跟公布結果，這樣的設

備在韓國境內也是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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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猶記多年前看過「世界是平的」這本書，當時對地球村的概念還很模糊，

但直到現在，隨著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已不能忽略世界越來越緊密，地區

間、國家間往來越發密切之事實，在本次簽署「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

前，我方代表與韓方代表實已持續交流多時，除席參議世民在本次達成簽署備

忘錄前與韓方代表積極溝通接洽外，陳消保官瑾儀先前曾於 2017 年出席「國際

消費者保護執行網絡（ICPEN）」土耳其秋季大會，在會中亦與韓方代表互相分

享彼此檢驗瑜珈墊的經驗，發現彼此檢驗標準同樣都有引用歐盟關於短鏈氯化

石蠟(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SCCPs)的規範，回國後獲直屬長

官王簡任消保官德明的同意與支持，亦曾與韓方代表相互分享當年度及前一年

檢驗的項目。再者，本處連續舉辦「消費者保護理念與趨勢研討會」，邀集各國

代表出席與會，會中交流熱絡，此次能具體促成「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

錄」之簽署，深受鼓舞與感動。 

   本次對參觀 KCA 實驗室印象深刻，透過本處劉處長清芳的積極提問，獲益

良多，KCA 跟本處最大不同處大致可分成兩點，第一、本處倘欲進行商品檢驗

均需要委外檢驗或仰賴其他主管機關的實驗室，KCA 則有自己的實驗室，高達

47 個，與國內數一數二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約有 17 個實驗室相

比，KCA 實驗室數量可謂相當可觀，且 KCA 依同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在

提升消費者權益有必要的前提下，可主動對產品的等級或型號、品質、安全性

以及環境友善性等進行測試，並對交易條款、條件（包含價格等）進行調查和

分析。另依同法第 17 條第 2 項
7
、第 3 項

8
、第 5 項

9
，KCA 可基於其他主管機關

                                                      
7 同法第 17 條第 2 項: 中央機關、地方政府、消費者、消費者組織可基於必要性或消費者請

求，請 KCA 進行檢驗。 
8 同法第 17 條第 3 項: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依據同條第 2 項請 KCA 進行檢驗後應公布檢驗結

果，並採取必要措施保護消費者權益。 
9 同法第 17 條第 5 項:中央機關和地方政府依據同法第 8 條、第 10 條至第 13 條或第 15 條規

定，在涉及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有關的標準制定或政策形塑時，可以要求 KCA 與總統令頒布的機

構進行必要的調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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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請求進行與消費者權益保護必要之調查跟研究或檢驗，綜合觀之 KCA 比較像

本處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稱標準局)的綜合體。 

第二、本處進行的檢驗通常以有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為前提，參考過往經

驗用以避免業者質疑檢驗標準跟檢驗方法，優點是規範明確，業者與主管機關

可資遵循，缺點則是新興產品的出現，可能面臨無法定標準可資檢驗之困境，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業者的產品通常走在主管機關法規及標準的前端，不限於

法定標準的檢驗較能因應配合時代潮流，促成相關標準之制定，或提供重要之

消費資訊，KCA 檢驗就是明顯例子，且因為其是從消費者觀點進行相關模擬試

驗，啟動檢驗前會先對消費者進行相關問券調查，藉以關注消費者在意跟感興

趣的部分，所作的檢驗更能貼近普羅大眾的需求。 

綜合前開心得，提出以下建議: 

建議一、跨境消保業務合作部分，建議與韓方 KCA 交流時，必要時可邀請

國內相關消費者保護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與，強化消費者權益保障的力度 

雙方簽署 MOU 後，交流勢必日趨頻繁，且參考本次瞭解備忘錄第 2條第 1

項亦提及締約方應致力創造一個資訊交流的環境，交換有關消費者保護調查和

研究、對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教育的想法和做法，國際會議或活動、國際合作

經驗等。本處為韓國 KCA 唯一聯繫窗口，惟可適時檢視統整雙方跨境常見消費

爭議類型，與韓方 KCA 交流或在國內召開工作會議時，視情形邀請國內相關消

費者保護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參與，比如:藝文表演票券的跨境爭議較多，

可邀集文化部共同思考解決方法與採取必要措施，俾利事前預防或降低此類跨

境消費爭議，達到防微杜漸的效果。 

建議二、商品安全部分，可與韓方 KCA 密切交流，適時邀請主管機關或消

保團體參與 

有鑑於 2018 年韓國曾爆發 Daijin 公司生產的床墊添加負離子粉輻射超過法

規管制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能會)於 2018 年 8 月中旬得知韓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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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旋即進行瞭解韓國該品牌床墊有無行銷我國之情事，雖訪查結果並未發現

韓國該品牌床墊，但卻發現國產負離子床墊亦有輻射超標之情形，本處隨即與

原能會、標準局、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及財政部共召開 3 次

跨部會會議，組成聯合稽查小組，針對市售負離子床墊進行聯合稽查，之後又

與標準局、食藥署擴大針對於市售宣稱負離子商品進行後市場查核與檢驗。參

考本次瞭解備忘錄第 2 條第 2 項規定，雙方在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通知對方可

能影響另一方消費者的與消費品或服務有關的危害，建議在商品安全部分與韓

方 KCA 保持密切聯繫，視產品項目得邀請我方制定國家標準與主管檢驗之主管

機關如:標準局一同參與，可針對歷年的檢驗實務進行交流，相信對維護國內消

費者權益可有所助益。另韓國 KCA 檢測項目包括商品之性能優劣，此乃國內主

管機關有所顧慮而不願涉及之工作，而本處則缺乏相關資源，惟短期內可透過

補助消保團體從事相關性能檢測評比等工作，提供消費者選擇之參考。 

建議三、適時充實本處英文版網站內容 

本次與韓方 KCA 簽署的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雖是本處首次簽署之 MOU，

相信日後各種國際合作亦將持續開展，為期使日後其他國家更了解我方在消費

者保護的具體作為，便於互動交流，建議可充實本處英文版網站的內容，優先

將重要消保法令與統計資料進行英譯，以利外國官員參考。 

    建議四、持續尋求與其他國家雙邊合作機會 

    韓國與我國互為第 3 大貿易夥伴，每年兩國互訪人數各逾百萬人次。此次

簽署 MOU，非僅在國內獲得多家媒體關注，本處出席國際活動期間，美國聯邦

交易委員會官員詢及此事。立法院審查本院 109 年度預算過程，多位立法委員

亦期盼本處續與日本等國簽署 MOU 或類似協定，顯見此事深受矚目且對解決

跨境爭議頗有實效。盱衡我外交處境艱難，擴大國際合作實非一蹴可幾，本處

除落實臺韓 MOU 合作關係外，尚可按部就班，透過國際會議期間之互動、出

國參訪或舉辦專題演講等方式，深化與東亞各鄰國或國際組織之關係，伺機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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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合作意向。除此之外，並善用民間資源，積極鼓勵消保團體與更多國家消保

機構或民間團體簽署 MOU，均可強化國際消保網絡，協助民眾跨境爭議之處

理。本處對於消保團體與外國簽署 MOU 之運作機制與成效，亦宜加以掌握，

俾期官方與民間對消費爭議之處理可有一致之正面成果，避免產生落差引發民

怨。     

    建議五、與外國官員會面宜重視主客間之禮節與細節 

    本次派員赴韓出席 MOU 簽署儀式，可觀察到韓國 KCA 對接待外賓工作之

嫻熟，會前亦主動提供概要流程與座位表供參；惟因本處到訪作為客方，除有

貶損我方地位等疑慮，原則上不適合提出調整意見，客隨主便。簽署典禮前本

處劉處長與席參議於 KCA 李會長辦公室見面會談，陳消保官則與韓方窗口至會

場檢視文本與場地布置，確保 MOU 順利簽署。 

    MOU 之簽署典禮會場，備有兩國國旗與彩色背板，參訪結束並由 KCA 李會

長招待傳統韓國料理午宴，全程均有隨行口譯。透過口譯，雙方對彼此施政理

念、法規之差異、國情乃至傳統民情等諸多問題，均當場溝通無礙。劉處長說

明我國獨有之定型化契約規範，可事前防範契約不公平之爭議發生，韓方頗為

讚賞。KCA 表示，該國對於各類消費爭議均訂有相對之建議賠償金額，且定期

修正更新，作為調解爭議之客觀標準，乃該國獨步全球之作法。雙方咸認兩國

之間，確有許多可相互學習之處。 

    KCA 之口譯員與駕駛、接送外賓車輛亦透過外包，KCA 國際科雖未全程陪

同本處人員，惟如接機、旅館選擇與日、夜間參訪與用餐地點之諮詢，以及市

區導覽等行程，均全程陪同。至於簽署儀式之攝影，則由 KCA 同仁擔任，似因

經驗不足而未能拍出清晰照片，且隔週始提供本處。本處人員自行使用手機拍

攝的照片，遂成為本處發布新聞稿可用之照片。是未來如此重要活動，仍宜派

員協助拍攝，以掌握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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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文字通訊軟體在世界各國均十分風行，但各國民眾偏好使用的 app 並

不相同，例如韓國是普遍使用 KakaoTalk，巴拉圭是用 WhatsApp，中國大陸則

用微信等。本處人員出發前即透過社交軟體加入對方窗口為聯絡人，溝通上十

分便捷，且有效拉近彼此距離，建議同仁善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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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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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中華民國(臺灣)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與韓國消費者院 

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DCP”）是隸屬於中華民國行政院的內部單位，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制定消費者保護政策與督導協調主管機關。 

 

韓國消費者院（“KCA”）是韓國政府於 1987 年成立的一個公益法人，

旨在根據“消費者保護法”有效實施促進消費者權益的政策，該法 2006
年已經全面修訂為“消費者框架法”。 

 

KCA 和 DCP（以下統稱為“締約方”或單獨稱為“締約方”）基於加強

消費者保護領域相互合作的意願，現已達到以下理解： 

 

第 1 條  目的 

1. 本瞭解備忘錄（“瞭解備忘錄”）旨在維護和加強締約方之間在平等

，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礎上的消費者保護領域的合作，遵守適用

於每一締約方的國家法律和條例。 

 

2. 為避免疑慮，本瞭解備忘錄不會在雙方之間產生任何具有法律約

束力的義務或關係，包括但不限於契約和委託代理關係。 

 

第 2 條  合作領域 

1. 締約方應致力創造一個資訊交流的環境，交換有關消費者保護調

查和研究、對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教育的想法和做法，國際會議

或活動、國際合作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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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方在可行的情況下，儘快通知對方可能影響另一方消費者的與

消費品或服務有關的危害。 

 

3. 雙方應通過調解方式處理在大韓民國和中華民國（臺灣）內發生

的跨境交易引起的消費者投訴事項，即協助消費者和有關企業達

成雙方均可接受方案，以解決糾紛。 

 

4. 締約方考量資源和優先順序，努力為每個締約方的工作人員提供

有關消費者保護問題的相互培訓機會。 

 

5. 雙方應努力促進雙邊合作，支持本瞭解備忘錄的實際執行。這種

合作可包括(但不限於)共同舉辦研討會、專家交流、分享新興趨勢

或問題、修訂法律和政策，以及其他被認為是互利的活動。 

 

6. 締約方應酌情促進舉行雙邊定期會議，討論上述合作事項。 

 

第 3 條  跨境消費者投訴處理 

 

當符合以下條件時，各方應接收和處理消費者查詢、索賠、爭議或其

他投訴： 

（1）企業對消費者（B2C）交易; 

（2）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臺灣）之間的跨境交易，包括海外旅遊

，電子商務，旅遊等;以及 

（3）面對面交易，或通過電子系統進行的交易。 

 

第 4 條  處理跨境消費者投訴的合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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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應通過以下方式，合作處理涉及跨境交易的消費者投訴： 

1. 各方應各自指定工作人員（註：1位或2位，如有必要），作為促

進雙方之間溝通的主要聯絡窗口，如果主要聯絡窗口更換，締約

方應通知另一方新的聯繫窗口。 

 

2. 在必要時並經雙方同意，雙方應舉行工作會議，並案件處理結果

的回

饋保持定期溝通，以提高解決消費者投訴和(或)任何案件的效率和

成效等其他相關問題。 

 

3. 雙方在與本瞭解備忘錄有關的聯絡和本協議項下使用的語言均為

英語。 

 

4. 如果一方（以下簡稱“甲方”）從其境內的消費者收到投訴人與

位於另一方（以下稱為作為“乙方”）的企業的交易而引起的消

費者申訴（以下簡稱“案件”），甲方可以將案件提交給乙方。 

 

5. 乙方應將收到的案件通知業者，並鼓勵業者提出和解方案解決

爭議。 

 

6. 乙方與業者協商出可能之和解方案須通知甲方，甲方則將可能的

和解方案通知申訴人。 

 

7. 雙方應保存相關文件等，努力有效處理消費者投訴。 

 

第 5 條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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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另一方事先同意，雙方不得將根據本瞭解備忘錄相互獲得的任何

個人資料和機密信息披露給第三方。 

 

第 6 條  解釋和適用 

由本瞭解備忘錄引起的任何問題或爭議，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其解釋或

執行的任何問題，應通過雙方協商或協商友好解決。 

 

第 7 條  期間 

（1）本瞭解備忘錄自雙方代表簽署之日起生效，除非經雙方書面同意

修正或任何一

方提前 90 日書面通知另一方終止，否則仍然有效。 

 

（2）任何一方可在需要時要求修正本瞭解備忘錄，並可在雙方書面同

意後修訂瞭解備忘錄。 

 

第 8 條  費用 

就瞭解備忘錄及其所提供事項導致一方的所有成本及開支，包括(但不

限於)所有間接費用、差旅開支、其他實付開支及任何內部開支，由一

方自行承擔，不向另一方請求支付。 

 

2019 年 8 月 29 日 

中華民國(臺灣)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處長         韓國消費者院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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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處與 KCA 發布新聞稿 

 (一)本處新聞稿 2019 年 8月 29 日發布於行政院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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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消 費 者 保 護 處 新 聞 稿 

標題：臺韓簽署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 

-在韓國發生消費爭議，可以在臺灣申訴囉! 

    本(108)年 8 月 29 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簡稱行政院

消保處)與韓國消費者院(Korea Consumer Agency)正式簽署

「臺韓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以下簡稱 MOU)，強化雙方

交流合作。爾後臺灣消費者在韓國消費衍生之爭議案件，將

可透過行政院消保處轉請韓國相關權責單位協調處理。不僅

消費權益得以獲得進一步保障，更是消保國際合作非常重要

之里程碑。 

    跨境交易蓬勃發展，消費糾紛亦紛至沓來。有鑒於此，

行政院消保處近年積極拓展國際業務，包括舉辦國際研討會、

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並設法加強與外國消保機構建立合作關

係等，獲得若干成效。今(29)日行政院指派消保處劉處長與

韓國消費者院簽署 MOU，即是實體成果的展現。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韓國消費者院為該國專責消費者保

護業務之機構，係屬特殊公益法人，職掌為主動研究消費者

政策提供建議予政府，並建立消費資訊平臺傳遞訊息供消費

者參考。消費者院具有調解之職權，調解程序係由該院所屬

之消費糾紛調解委員會召開，經該委員會所作成調解決定，

其效力與法院判決效力相同，具有準司法機關之性質。 

    行政院消保處強調，未來臺韓消保單位間將有全面的合

作，包括人員相互培訓、產品安全資訊通報、研究成果分享

及定期會議等。當然，攸關民眾消費權益的跨境爭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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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均視為首要工作重點，並指派專人負責轉達申訴案件與

處理結果。不論消費型態是到韓國旅遊時在實體店面交易或

上網交易，只要符合 B to C 消費關係，都可提出申訴。行政

院消保處建議，民眾若有申訴需要，可參考附件格式詳實填

寫商家資訊與爭議內容。現階段行政院消保處為與韓國消費

者院唯一的聯繫窗口，民眾若有相關申訴案件，請以書面郵

寄、傳真或以電子郵件傳送該處轉介處理(不受理電話申訴)。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國人，消費爭議屬私權紛爭，許多

國家的政府機關原則上不介入個別爭議之協調處理，跨境

爭議仍需遵循相關國家規定處理。目前與我國簽有合作協

議之國家或消費者保護團體有限，民眾萬一發生跨境消費

糾紛，建議先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參考「國人涉及

跨境消費爭議之處理機制及管道」(網址

https://reurl.cc/Ob7A37)，了解詳細的因應之道與救濟

管道，以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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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CA 新聞稿 2019 年 8月 30 日發布於其官網(韓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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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KCA 新聞稿 2019 年 9月 9 日發布於其官網(英文版) 

 

 

 

(四) Korea Consumer Newsletter No.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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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相關報導 

(一)電子媒體 

2019 年 8 月 29 日聯合新聞網「台韓簽署消費者保護備忘錄 在韓消

費爭議可在台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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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9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國際合作再升級! 台韓簽消費者

保護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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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9 日中央通訊社電子報「台韓簽署備忘錄 在韓消費糾

紛可在台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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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9 日華視新聞「台韓簽『消費者保護瞭解備忘錄』 跨

境消費糾紛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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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面媒體 

2019 年 8 月 30 日中國時報 A5 版 

「首份跨境消保備忘錄 生效—在韓爆消費糾紛 國內可申訴」 

 

(三)廣播電台 

2019 年 8 月 29 日 ICRT(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即時新聞「Taiwan 

Skorea Sign MOU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